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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发文加强和改进殡葬服务管理

上海预计3月28日迎来清明祭扫高峰
□ 见习记者 刘嘉雯

本报讯 近日， 民政部、

退役军人事务部、 国家林草

局、 国家消防救援局联合印发

《关于做好 2026 年清明节祭扫

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压紧

压实工作责任， 优化提升服务

保障， 推行绿色低碳祭扫， 筑

牢守牢安全底线， 深化殡葬移

风易俗， 积极防范和化解森林

草原火灾风险， 营造规范有

序、 绿色文明、 平安祥和的祭

扫氛围。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民

政局获悉， 今年清明祭扫高峰

日预计为 3 月 28 日、 29 日，

4 月 4 日、 5 日、 6 日。 全市

各殡葬服务单位已做好祭扫接

待准备工作， 建议市民避开祭

扫高峰日， 提前错峰祭扫。 严

禁在公墓内燃烧祭祀用品和燃

放烟花爆竹， 市民可通过鲜花

祭扫等文明低碳方式进行祭

扫。

四部门通知强调， 民政部

门要切实履行行业主管责任，

督促指导殡葬服务机构严格落

实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公开公

示制度。 殡葬服务机构要增强

服务意识， 通过增设服务窗

口， 延长服务时间、 优化服务

流程、 强化人文关怀等举措，

开设老年人、 残疾人等特殊群

体绿色便捷通道， 充分保障广

大群众祭扫需求。

记者了解到， 上海各公墓

向市民承诺： 所有产品及服务

均明码标价， 收费透明规范。

优先供应花坛葬、 草坪葬、 骨

灰深埋等节地生态安葬产品，

足量供应传统墓穴产品。 坚决

杜绝收受礼物、 礼金等行为。

将在线上线下公示各殡葬服务

机构收费信息， 市民可通过市

民政局、 各区政府网站线上查

询或到各殡葬服务机构线下查

询。 祭扫过程中， 市民如有任

何疑问、 意见或建议， 可拨打

全 市 统 一 的 白 事 服 务 热 线

“962840” 进行咨询反映。 同时，

鼓励有条件的公墓在清明期间提

供轨交短驳、 定点班车等便民交

通服务。 为残疾人、 70 岁以上

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开设绿色通

道， 通过租借轮椅、 增设休息

点、 增加急救设备等措施提供服

务便利。 对于不能前往现场祭扫

的市民， 鼓励各公墓 （骨灰堂）

提供网络祭扫服务、 代客祭扫服

务。

□ 记者 王葳然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

为深入贯彻落实儿童优先原

则， 更好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 经国务院同意， 国家发展

改革委、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日前联合印发

《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

建设的意见》， 对儿童友好建

设作出系统部署。 意见要求，

全面深化家庭、 学校、 社会、

网络、 政府、 司法“六大保

护”， 健全完善保护机制， 强

化风险防控， 切实守护未成年

人安全健康成长。

意见指出， 要把儿童安全

作为儿童友好建设的底线要

求， 筑牢儿童成长安全底线和

保护防线。 深入开展未成年人

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 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普

法宣传， 强化家庭监护监督，

落实学校保护职责， 防治学生

欺凌， 分级预防、 干预、 矫治

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或者严重不

良行为； 全面落实儿童和学生

用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 加强

对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以及

学校、 托幼机构等集中用餐单

位的全链条、 各环节食品安全

监管； 加强校车安全管理和校

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治理； 加

强交通、 消防、 防溺水等方面

安全教育， 提升儿童安全防范

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 推广使

用电子证照等数字技术查验年

龄， 及时制止未成年人进入酒

吧、 电竞酒店、 私人影院等场

所； 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集中整治通过互联网诱导危险

行为、 宣扬不良价值等涉未成

年人突出问题； 完善网络平台

未成年人模式， 通过科学合理

设置使用时长、 增加适龄优质

内容供给等方式， 更好保护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 同时， 加强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依法严厉

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

行为， 依法保障未成年被害人

的合法权益； 严格执行侵害未

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等。

□ 记者 王葳然

本报讯 近日， 杨浦区

人民法院就一起因拖欠货款

无法收回而引发诉讼的买卖

合同纠纷案， 在长阳创谷

“商事巡回审判点” 开展巡

回审判“进园区” 活动， 这

也是今年该院举办的首场巡

回审判“进园区” 活动。

原告是一家贸易公司，

与被告一某电子商务公司是

合作伙伴关系， 被告二是该

电子商务公司的唯一股东。

2020 年， 双方签订买卖合

同， 约定电子商务公司向贸

易公司采购某品牌卫浴五金

及水槽龙头产品， 合同约定产

品安装通过验收且贸易公司提

供付款资料后 60 天内， 电子

商务公司支付货款。 合同签订

后， 贸易公司依约完成供货义

务， 电子商务公司通过现金转

账和以房产抵押的形式支付了

部分款项， 还有余款未付清，

双方协商未果， 遂诉至法院。

巡回审判中， 该案主审法

官刘燕萍听取双方诉辩意见，

并归纳案件争议焦点在于买方

是否有权以卖方“未完成结算”

“未开发票”等为由拒绝付款。

经法庭调查、辩论等环节，

主审法官依法对合同履行、货

款结算等事实情况作出认定，

原告已按约全面履行供货义

务， 被告已实际接收并使用货

物；双方虽未完成最终结算、原

告亦未全额开具增值税发票，

但结算、 开票义务均属于合同

附随义务， 不能对抗支付货款

这一主义务， 被告以此为由拒

付货款，缺乏法律依据。结合合

同履行期限、 逾期付款事实及

相关法律规定， 认定被告已构

成违约， 应承担支付货款及赔

偿逾期付款损失的民事责任。

最终， 法庭宣判被告一电

子商务公司支付原告货款 17

万余元并赔偿相应的逾期付款

损失， 其唯一股东被告二承担

连带责任。

杨浦今年首次巡回审判“进园区”活动举行

杨浦法院法官刘燕萍在长阳创谷创意园为工作人员及商户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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